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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育成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校長遴選小組第一次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 11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 中午 12:10 

地點：本校教師會辦公室(3 樓) 

主持人：教師會代表林錚  記錄：林錚 

出席者： 

教師會代表：林  錚 

家長會代表：張逸書 

教師浮動代表：游弘廷 

行政代表：曾麗娟 

職工代表：蔡尚竹 

國文科代表：許倍瑋 

英文科代表：王立強 

數學科代表：洪錦桻 

社會科代表：洪淑華 

自然科代表：黃莉勛 

藝能科代表：羅安琍 

        

壹、推派主席： 

    依本校校長遴選小組組織章程(附件一)，於今日(4/15)正式組成遴選小組共 11 位委員，

並且第一次會議由教師會主持召開，依程序請大家推選本屆遴選小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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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貳、報告事項: 

一、本校曾校長已向局申請退休，任期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本校將參與今年校長遴選作業，

並第一、二階段皆無人報名，目前已進入第三階段。 

二、本校期許表依據公文四個項目(發展需求、發展特色、待解決問題、其他)，彙整本校教師、

家長會、行政人員等意見，並請各位委員審議後，已於 1/30 前函復報局 (附件二)，程序

完備。 

三、本校因應遴選事務及期程，已於 1/20 完成校內浮動代表選舉。 

當選人-游弘廷老師。候補-黃莉勛老師。 

四、校網需呈現遴選資料(期許表、遴選小組委員、會議記錄)，歷屆遴選資料皆放在教師會頁

面內，本屆亦將提供資料委請教師會協助上傳。 

五、教育局遴選會組成說明： 

六、校內意向投票說明： 

七、第三階段遴選期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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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議程討論 

提案一：遴選小組工作分配，請討論。 

主席 1 人：主持會議及推動遴選相關事務。 

議事組 2 人：溝通、協調、表達校內校外遴選相關問題，並代表參加遴選會。 

(浮動代表、家長會代表) 

文書組 4 人：準備會議簽到表、會議紀錄、相關文書作業。 

(曾麗娟、蔡尚竹、許倍瑋、王立強) 

事務組 4 人：會議便當、會議活動相關庶務。 

(洪錦桻、洪淑華、黃莉勛、羅安琍) 

決議：討論後共識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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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辦理說明會的日期、報告時段、投票時段、地點、順序、報告操作時間，請討論。 

說明:本屆校長候選人名單如下。 

 

 

討論一:日期(4/24-4/28 期間)。 

決議：4/28 星期二中午 12 點舉辦。 

討論二:時間(報告時段、投票時段)。 

決議:說明會 12 點舉辦，會後進行投票至 15 點 30 分。 

討論三:地點(含休息準備室)。 

決議:說明會 310 視聽教室舉辦。視聽教室 307、308、309 為候選人休息準備

室。 

討論四:候選人上台順序(需考慮選票提早印製)。 

決議:依報名順序進行，提早告知候選人。 

討論五:報告操作時間。 

決議:四位候選人，每人 10 分鐘，(報告 7 分鐘。統問統答:3 分鐘)。每人提問一

次，每次不超過 30 秒。每位候選人至多 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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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暨教師意向投票小組工作分配，請討論。 

 

 組別 工作人員 工作內容 

事前 

選票 人事室 1.製作第一次選票及票數相同時重新投票的

第二次選票。 

2.借用選票相關器材。 

3.選票簽領表。 

簽到表製作 人事室 全校正式教師。 

公告通知 人事室 1.通知全校教師說明會時間地點等訊息。邀

請其踴躍參加並意向投票。 

2.邀請候選人參加說明會。 

指引標示製作 文書組 佈置相關指引標示(含停車場、校門) 

當日 

接待組(2 人) 曾麗娟 

人事室 

1.接待候選校長報到(310 視聽教室)。 

2.引導至休息室或說明會場地。 

場地組(1 人) 蔡尚竹 1.借用說明會場地鑰匙。(307-310 視聽室) 

2.準備筆電、麥克風、電池等投影報告設備。 

3.準備移動式擴音設備(備用)。 

攝影組(1 人) 洪淑華 1.借用攝影設備。 

2.全程錄影，檔案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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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1 人) 王立強 1.說明會議流程並控制時間。 

2.說明投票時間及方式。 

司鈴(1 人) 洪錦桻 1.根據規則時間按鈴提醒。 

2.借用司鈴。準備可計時工具。 

提問組(3 人) 黃莉勛 

許倍瑋 

羅安琍 

準備問題並提問。 

簽到暨票務組(3 人) 林  錚 

游弘廷 

人事室 

1.引導說明會簽到及進入會場 

2.引導簽領選票及投票。 

3.計票、唱票、監票。 

4.現場諮詢服務及處理臨時問題。 

5.處理同票時二次投票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討論後共識通過。 

 

 

叁、臨時動議： 

 

散會( 點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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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校長遴選小組組織辦法 

100 年 3 月 31 日教師會理監事會議訂定草案 

經由 100 年 3 月 31 日教師會理監事及科召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辦理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校長遴選作業，由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教師會（以下簡稱教師會）邀集各學科教師代表召開校長遴選小組組織辦法（草案）會議。 

第 二 條  依據本辦法，與人事室共同辦理成立本校「校長遴選小組」。置委員 11 人，由所屬之單位

及學科推派： 

一、行政代表（教師兼行政組長職以上）一名 

二、教師會代表一名 

三、家長會代表一名 

四、國文科代表一名 

五、數學科代表一名 

六、英文科代表一名 

七、自然科代表一名 

八、社會科代表一名 

九、藝能科代表一名 

十、教師浮動代表一名 
十一、正式職工代表一名 

前項委員由各單位（科）推舉產生，並各置同額候補委員。校長遴選小組主席由委員互

選之，負責召集與主持會議，其因故不能出席，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三 條  教師會應於校長遴選小組委員產生後七日內，召開校長遴選小組第一次會議。 
第 四 條  校長遴選小組應本獨立自主精神執行下列任務（成立後可另依會議決議工作內容）： 

一、訂定校長遴選之作業期程。 
二、訪賢並與校長候選人進行訪談。 
三、辦理校長候選人至本校召開對談會。 
四、辦理教職員工問卷調查或投票，依多數共識，決定結論。 
五、其他與校長遴選有關之事項。 

第 五 條  校長遴選小組採合議制，由主席或指定發言人負責對外發言，個別委員不得擅自對外發言。 
第 六 條  校長遴選小組委員應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與《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自

行利益迴避，並避免與校長候選人進行程序外之接觸。 
個別委員違反前項規定，經查證屬實，校長遴選小組應即撤銷其委員資格並公告之，由

候補委員遞補。 
第 七 條  校長遴選小組內部分工，由校長遴選小組研議之；各工作小組成員可就校內編制人員遴

聘，惟不具委員身分者，於校長遴選小組無表決權。 
第 八 條  依照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有關高級中學校長遴選之期程與相關規定，本校校長遴選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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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如下： 
時

間 
工  作  要   項 備    註 

4月
上

旬 

校長遴選小組確認符合資格的可能候選人名單。 依據教育部與教育局現行

辦法規定。 
人事室辦理教師浮動代表

選舉。 
家長會辦理家長浮動代表

選舉。 

校長遴選小組依據名單訪查可能候選人之辦學績效與

風評，必要時與其聯繫，進行初步訪談。 
校長遴選小組針對有意願參與遴選者，進行深入訪談。 
校長遴選小組若對最佳人選有共識，可主動邀請其參

加本校校長遴選；若無共識，則採開放態度，不作為。 

4月
上

旬 

教育局公告參與本校校長遴選的候選人名單。 （暫定） 

4月
中

旬 

校長遴選小組以訪談或問卷調查方式，向候選人原服

務學校蒐集候選人相關資料；同時聯繫候選人，進行

深入訪談。 

 

4月
下

旬 

校長遴選小組邀請候選人蒞校參與「對談會」，並發表

「治校理念與具體方針」。 
家長會、學生班聯會可遴派

代表出席，人數由校長遴選

小組訂定之。 
校長遴選小組辦理出席「對談會」人員問卷調查或投

票。 
僅限教職員工參與。 

校長遴選小組彙整相關資料，與本校教師浮動代表研

議、準備出席教育局遴選委員會之報告內容；並與家

長浮動代表研商，尋求共識。 

 

5月 教育局辦理校長遴選。  
5月
下

旬 

校長遴選小組完成工作檢討報告書，並彙整相關資

料，由教師會建檔保存。 
校長遴選小組任務結束解散。 

 

前項作業期程之修正由校長遴選小組決議之。 
第 九 條  校長遴選小組應籌辦「對談會」，邀請參與本校校長遴選的所有候選人出席。候選人應於

對談會上發表「治校理念與具體方針」，並與本校出席人員對談。 
「對談會」實施計畫，包括候選人備審之文件規定、問卷調查或投票結果之採計等，由

校長遴選小組訂定公布之。 
第 十 條  校長遴選小組對於參與校長遴選之候選人，應秉持尊重、公平、公開之原則進行互動。 
第十一條  問卷調查或投票之結果，僅供校長遴選小組及教師浮動代表參考，公布與否及方式，由校

長遴選小組議決之。 
第十二條  校長遴選小組應與本校教師浮動代表密切聯繫，並提供詳細之訪查資料，作為其出席教育

局遴選委員會上陳述意見之依據。 
第十三條  教師會執行本辦法之相關事務如下： 

一、編列校長遴選作業經費。 
二、掌握校長遴選作業時機，會同本校行政單位合作辦理校長遴選小組選舉工作。 
三、召開校長遴選小組第一次會議。 
四、建檔保存並協助公告遴選作業相關資料與校長遴選小組工作檢討報告書。 
五、因應法令或相關條件之變動，推動本辦法之修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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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臨時）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惟此案經由 100 年 3 月 31 日教

師 

         會理監事及科召會議全體教師通過後實施。 

 

 

附件二 

臺北市 115 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長遴選 

校長出缺學校之學校發展需求、發展特色、待解決問題之期許彙整表 

學校校名：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項目 
內容  

(各項目約 150-200字，表格以一頁為限) 

發展需求 

1.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擴大，強化適性學習與多元進路輔

導，兼顧學術、技職等升學與就業導向。強化升學與生

涯探索銜接，讓學生更早認識自我與未來方向。 

2. 注重學生生活管理及品格教育，能重視培育多元領域專

長發揮，創造學生能展現自我的舞台，達成學校特色化

目標。 

發展特色 

1. 鼓勵跨領域、不同專長合作與專題導向學習，提升學生

整合與表達能力。 

2. 融合家長、社區、校友、教師及學校行政發展校務，讓

學校成為社區重要的教育與文化據點，成就育天賦成菁

英之搖籃。 

3. 能突顯教師效能，協助教師指導參賽或相關成就，主動

提供軟硬體及團隊需求，營造教師凝聚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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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解決問題 

1. 強化學校、家長合作機制，讓家長成為支持學校的重要

夥伴，而非旁觀者。 

2. 結合在地資源(如軟體園區、中研院)，建立教學產業合

作，爭取資源引入等機會。 

其他 

1. 讓學校成為學生願意投入、教師願意久任、家長願意信

任的學習共同體。 

2. 行政資歷豐富、深具能力與擔當，務實穩健能營造行政、

教師、家長會間良性互動，展現良好溝通能力，凝聚校

園和諧氛圍。 

3. 關注師生發展需求，有效解決問題，妥善預防與處理危

機，支持促進學校特色發展優勢。 

4. 校務為本，整合行政效能，強化橫向溝通，減輕負擔減

少延宕，協助行政與教師解決問題。 

臺北市育成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校長遴選小組第一次會議 簽到表 

時間：民國 11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 中午 12:10 

出席 簽到 

教師會代表：林  錚  

家長會代表：張逸書  

教師浮動代表：游弘廷  

行政代表：曾麗娟  

職工代表：蔡尚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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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科代表：許倍瑋  

英文科代表：王立強  

數學科代表：洪錦桻  

社會科代表：洪淑華  

自然科代表：黃莉勛  

藝能科代表：羅安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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